关于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第二十六批
第D370000201811260052号转办件的办理情况报告

沂源县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整改工作领导小组：
转来中央交办（受理编号：第二十六批第D370000201811260052号）转办件收悉，已办理完毕，现将有关情况汇报如下：
一、群众反映的问题
淄博市沂源县张家坡镇前瓜峪村村东环山路路东的搅拌站，粉尘影响附近农作物。
二、是否属实
属实。
三、责任单位和主办人
责任单位：张家坡镇、县住建局、县交通局、县环保局
主 办 人：孙万波、孙洪成、杜强、郭栋
4、 案件调查核实情况
接到转办件后，2018年11月27日，张家坡镇政府联合县住建局、县交通局、县环保局等单位成立调查组，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经调查核实，沂源县张家坡镇前瓜峪村有两家搅拌站，群众举报信中反映的环山路路东搅拌站为沂邳线改造（沂源县张家坡镇黄家峪至瓜峪村段）道路建设工程配套建设的临时搅拌站，该工程由县交通局负责，该搅拌站由沂源宏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承建，于2017年7月由县环保局审批（源环审[2017]48号），2018年10月开始建设，11月中旬开始生产，该搅拌站所产产品全部用于沂邳线改造（沂源县张家坡镇黄家峪至瓜峪村段）道路建设工程，目前沂邳线改造工程还有10天左右完成水稳砂施工。该搅拌站在装卸物料及运输过程中易产生扬尘污染，对周围农作物产生影响。
在沂邳线改造工程配套建设的临时搅拌站西侧300米处还有一处搅拌站，属于淄博龙言混凝土有限公司，该公司于2017年7月审批，2017年10月验收，环保手续齐全，建有密闭料仓，配备了布袋除尘器及喷淋设施，设置了车辆冲洗平台，防扬尘措施落实到位。
五、处理整改意见
一是要求沂源宏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停止该搅拌站生产，加强防尘降尘措施，未整改完成前不得擅自恢复生产。
[bookmark: _GoBack]二是要求张家坡镇安环办加强对该公司施工工地及搅拌站的日常监管，督促落实防尘措施，减少扬尘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三是要求县交通局公路科加强对沂邳线改造工程及附属搅拌站的施工方的监督管理，确保所有设施安全正常运行，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四是要求县环保局四中队对该搅拌站的扬尘治理进行检查，对于发现的违法行为实施行政处罚。
六、追责问责情况

附件：支撑或证明材料
1、 淄博龙言混凝土有限公司环保审批手续
2、 沂源县张家坡镇黄家峪至瓜峪村道路建设工程环保审批手续                   


沂源县张家坡镇人民政府              沂源县住建局


沂源县交通局                        沂源县环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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